
领导班子2022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 中共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清单分类
	责任项目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承办单位
	备注

	共性清单
	加强政治建设
	1.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建立并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第一内容”、党工委议事决策的第一议题，及时跟进学习，研究贯彻、推动落实。
	及时召开
	党群工作局

党政办公室
	

	
	
	2.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
	一季度
	绩效考核

和督查局
	

	
	
	3.建立完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研究谋划、统筹推进、督促落实机制，聚焦“三新一高”重大战略，紧扣建设壮美广西“1+1+4+3+N”目标任务体系，围绕市委“1+3”重点工作，完善相关工作管理台账，定期梳理、研究分析、跟踪督促、纠偏正向，确保决策部署有人抓、质效进度有人管、遇到问题有人解决。
	及时学习
	党政办公室

党群工作局
	

	
	
	4.每半年至少召开1次党工委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析研判形势，研究解决瓶颈和短板，提出加强和改进的措施。
	及时召开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5.年初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上级党组织决定，结合经开区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和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制定经开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年度任务安排，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
	上级印发方案后一个月内
	组织部
	

	
	
	6.按规定要求向上一级党委分别书面报告上一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规定要求时限内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7.对下一级党（工）委和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开展检查考核。
	12月前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8.专题会议听取下级“一把手”上一年度述责述廉、接受评议工作，述责述廉报告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一季度
	党群工作局
	

	共性清单
	加强政治建设
	9.年内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至少通报一次经开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及时通报因责任落实不力被问责的典型问题，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公开。
	12月前
	组织部

纪检监察局

党群工作局
	

	
	
	10.加强对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工作的领导，找准载体抓手，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引领带动本区域本行业领域抓好全面从严治党。
	全年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加强思想建设
	1.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第一内容”。
	及时学习
	党群工作局
	

	
	
	2.年内至少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全面从严治党宣传教育活动。
	12月前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3.党工委中心组年内至少组织安排1次涉及党纪党规内容的集中学习。
	12月前
	党群工作局
	

	
	加强作风建设
	1.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工作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妥善解决企业困难，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全年
	行政审批局

纪检监察局
	

	
	
	2.专项整治损害营商环境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全年
	纪检监察局
	

	
	
	3.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问题，加大关心关爱干部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全年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在重要节点开展教育提醒、组织监督检查、加强防范管理。
	全年
	纪检监察局

党群工作局
	

	
	一体推进“三不”
	1.围绕强化宗旨意识，根据上级部署要求和经开区实际，年内进一步梳理辖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整治。
	全年
	纪检监察局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2.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完善规范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开好民主生活会。
	全年
	组织部

党政办公室

纪检监察局
	

	
	
	3.按照市委工作部署，结合实际组织开展经开区清廉建设。
	全年
	党群工作局

组织部

纪检监察局
	

	共性清单
	一体推进“三不”
	4.及时组织学习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例，以案明纪，强化警示教育。
	及时学习
	党群工作局
	

	
	
	5.年内针对巡视巡察、审计、上级专项督查督导等反馈的问题，履行好整改主体责任，统筹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整改措施。通过建立整改台账，细化分解责任，统筹组织推进，加强督促落实，确保整改到位。
	全年
	党群工作局
	

	
	
	6.年内按规定要求办理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的纪律检查建议、监察建议、纪检监察建议，对所采纳的建议，及时组织开展整改，做好整改反馈。
	全年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7.建立完善并认真执行党工委会议审议重要违纪违法案件制度，由驻经开区纪检监察组组长通报案情，党工委分管领导检视反思，党工委班子其他成员对照查摆，党工委书记全面点评，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各级党（工）委结合实际建立完善党（工）委会议审议重要违纪违法案件制度。
	全年
	纪检监察局
	

	
	
	8.建立完善“一案一通报、一建议、一谈话、一警示、一整改、一评议”的以案促改工作机制。年内对经开区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严重“四风”问题以及有班子成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案件，及时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对照检查，深刻剖析反思，明确整改责任。组织警示教育活动，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对案例中反映出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和不足，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全年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纪检监察局
	

	
	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
	1.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建立完善并认真组织实施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监督谈话、专题约谈、委托谈话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问题整改等方式，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全年
	组织部

党群工作局

纪检监察局
	

	
	
	2.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全年
	纪检监察局
	

	
	
	3.结合实际开展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廉政家访活动。
	9月
	纪检监察局
	

	
	
	4.开展对新任职干部的任职廉政谈话，组织有针对性的廉洁教育活动。
	及时开展
	组织部

纪检监察局
	

	
	
	5.找准载体抓手，推动经开区监督体系建设，促进党内监督同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提升监督治理效能。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的工作协同，年内开展专题会商、通报本级部门有关情况、对所承担的全市性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任务组织联动监督等，形成工作合力。
	全年
	纪检监察局
	

	个性清单
	
	1.统筹抓好经开区基层减负工作，巩固基层减负成果
	全年
	党群工作局

党政办公室
	

	
	
	2.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清廉广西建设要求，推进清廉经开区建设。
	全年
	党群工作局

吴圩镇党委

那洪街道党工委

金凯街道党工委

机关党委

文体教育局党委

绿港集团党委

税务局党委

各办部局各直属企事业单位
	

	
	
	3.开展监督检查，完善制度机制，堵塞风险漏洞，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协同，持续整治和防范全市各级各单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公务接待中“吃公函”、假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和名贵特产、私车公养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全年
	党群工作局

财政局

审计局
	

	
	
	4.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全年
	政法办

吴圩镇党委

那洪街道党工委

金凯街道党工委

江南区公安分局

江南区人民法院

江南区人民检察院
	

	
	
	5.立足部门职责，根据上级部署要求或结合工作实际，年内组织对所牵头负责或督促推进的乡村振兴重大政策、重点项目、重要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存在普遍或突出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规范管理。视情况开展专项治理。
	全年
	社会事业局

农村工作（乡村振兴）办

财政局

审计局
	

	
	
	组织开展利用李林席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回头看”专项活动，全面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季度
	纪检监察局

党群工作局
	


填报人员：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